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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执法处字 E2020〕 第⊥⊥号

当事人 :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 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 )∶  92440224VlA4WUGM6Ⅹ Y

住所 (住址 )∶ ~仁化县城建设路 29号 丹霞城市商业步行值⊥

幢 A-14号 商铺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、经营者 )∶  黄守福

联系电话: 1831686862L其他联系方式:

联系地址:￡彐暹送型望幽m渔医立凶山整纽』凵廴___
型⊥2~年 11月 21日 ,我大队执法人员收到韶关市市场监

(N0∶ YA1910693⑴ ,发现当事人涉嫌经营

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-¨ 为查清案件事实,办案人员

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于 当日报局领导批准立案。2019年

员̌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 ,

作出现场检查笔录丁份、向当事人送达 《检验报告》一份、

《食品安全抽

知书》一份。20⒛至】2J27日 ,经萱鲞董主衤鬲来我局执法

调查,提供 了该店经营主体的资质材~

型~盒显丕扭赳笠货直堕资质材料等,但未:提笠盒显丕扭赳

本文书一式~匹~份 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
第 1页 共 6页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Administrator
高亮



笔录一份。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成立于 2017年 7月 17日 ,经营范

可证》,许可证编号:JY2仝 402240008924,主 体业态:餐饮

服务经营者 (糕 点店 ),经 营项目:糕 点类食品 (含裱花蛋

托~⒉ 探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经营的纸杯蛋糕进彳亍

了抽样检验,其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(以脱氢乙酸计 )项 目检

测值为 2.05,不符合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

准》_GB2760-2014要 求的标准限值 <0.5,最终被判定为不合

格,当 事人在限期内未提出复检。经查实,该批次不合格纸

杯蛋糕是当事人在 2019年 10月 28日 自己现场制作的,在

制作过程中使用 了从浈江区三叶烘焙包装商行购买的上海

添力口齐刂。该批次刁囵 幽

装 4个 ,销 售价是 4元 /袋 ,已全部销售完毕,销 售货值共

68元 ,且生产该

毕。~当 事人在 2019年 11月 21日 收到纸杯蛋糕不合格检验

报告后立即进行了召回工作:,张贴通知于蛋糕店玻璃门显眼

位置,同 时查找了食品不合格的原因。根据 《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土四条:“本办法所称违法所得 ,

指违反 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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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,从事餐饮服务活动所取得的相关嘈

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

样检验抽样单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告知书》各一份 ,

证明对当事人经营的纸杯蛋糕进行了抽检的事实;

2.深 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圭⊥ⅢL

目不符合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3。 2019年 11月 21日 ,我

作出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,证

4。 当皇人提仗虹 《直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《食品经营   、⋯'
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的基

本情况事实;

奋
单》复印件一份,食品添加剂生产商上海崇明生化制品厂有

时履行了索票索证的义玺,属ェ通过合法渠道进货的事实;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
第 3页 共 6页



6.2020年 2月 27日 ,~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的询问调

查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

的事实。

相片一张,证明当事人针对不合格食品开展了召回工作丬的皇

实。

当事人经营的纸杯蛋糕经抽检 ,其脱氢乙酸及其钠盐

(以脱氢乙酸计 )项 目检测值超过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

添加剂使用标准》GB∷m-2o14要求的标准限值,其行为属

品,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 (四 )项 “
禁止生产经营下

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:⋯ ⋯ (四 )超范围~

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;” 的规定。

兰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如 实交代违法事实

堕佥显匾王衄火逝注工笈鱼佥鲤鱼L工坚邕乜生收到不合格

检验报告后能按要求开展召回工作,符合 《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规范市场监鳖笪里红政处墨盛量权~鲤盥置患且L△土⊥狙

政处罚裁量情形。 3.有 TL歹刂情形之一的,可 以依法从轻或鲞

减轻行政处罚:(l)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,玫乏实~

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型噬』u正匿拉料的;” 的规定,决定给予

当事人从轻处罚。另考虑到当事人需继续生产经营z此次行

政处罚不予没收其工具、~设盘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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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3月 16日 ,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 《仁化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仁市监执法处告字 E2020〕

(仁市监执法听告 E2020〕 第 02号 )。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

提交了 《陈述申辩书》,并提出不予处罚的诉求。

2020年 5月 7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。经我

1、 虽然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能按要求开展召回

工作,-但并未召回相关不合格食品,其危害后果未完全壁四辶

且其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已经完~

成;2、 我局已根据 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予以从轻

处罚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第 (三 )项 ~ˉ

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尚不构

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童直巫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以没收

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各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生产经

萱凼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万元

以⊥土互五以工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佥

额士垄⒓±≡土盥型J苴凶己情节严重的,吊销许可证Ⅱ⋯ ,

⊥三⊥生∠垒堇超逋皿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;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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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没收违法所得陆拾捌元 (￥ 68元 ),上缴国库 ;

2.罚 款伍万元 (￥ 50000元 ),上缴国库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十五 日内,按

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 政处罚)规定的方

式,到 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

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

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)缴纳罚 (没 )款 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,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,本

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,并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 日

起六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医政匣或者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,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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